
  刘文与王玲经法院调解离婚

后， 女儿刘涵由父亲刘文抚养。 几

年后， 王玲将刘文诉至法院， 要求

法院判令其可以每周日探望女儿一

次， 寒假期间可接走刘涵共同生活

一周， 暑假期间可接走刘涵共同

生活两周。 庭审中， 刘文主张探

视须在王玲足额支付抚养费后行

使。 法院经审理认为， 王玲享有

探视的权利， 刘文应予以协助，

判决王玲每月探视两次， 刘文可

在场陪同。

不付抚养费不让探望

刘文与王玲曾系夫妻， 婚后双

方生有一女刘涵。 几年后， 二人感

情走到尽头， 经过法院调解后双方

离婚， 女儿由父亲刘文抚养， 母亲

王玲支付抚养费。 离婚之初， 二人

协商女儿由王玲代为抚养， 刘文每

月支付抚养费 3000 元， 后来， 刘

文将女儿接走， 自己亲自抚养。

王玲诉称， 自从刘文将孩子接

走后， 就不再让她见孩子了， 王玲

认为其作为母亲有权探视孩子， 孩

子也需要母爱， 故诉至法院， 要求

判令其可以每周日探望一次孩子，

寒假期间可接走孩子共同生活一

周， 暑假期间可接走孩子共同生活

两周。

庭审中， 刘文表示自己没有阻

止过王玲探望孩子， 王玲知道其家

庭住址及联系方式， 但从未去探望

过孩子， 也没有支付过抚养费， 想

要探视可以， 但需要先补足抚养

费。

法院判决保障探望权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父母与子

女间的关系， 不因父母离婚而消

除。 离婚后， 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

或者母， 有探望子女的权利， 另一

方有协助的义务。 任何情况下， 孩

子都需要父母的共同关爱。 现刘涵

由刘文直接抚养， 王玲有探望的权

利。 王玲要求探望刘涵理由正当，

本院予以支持。 探望的方式， 应以

确保王玲与刘涵稳定的母女感情交

流且有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和正常

稳定的生活为原则。 因刘涵尚在上

小学， 一月四次探视不利于刘涵的

稳定生活和学习， 将其接走以及节

假日、 寒暑假长期的探视目前亦不

具备现实条件。

法院最终判决王玲可每月探视

刘涵两次， 时间为每月第二周、 第

四周的周六或周日， 每次最长时间

为五个小时， 刘文可在场陪同， 驳

回了王玲的其他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

《民法典》 第一千零八十六条

规定， 离婚后， 不直接抚养子女的

父或者母， 有探望子女的权利， 另

一方有协助的义务。 行使探望权利

的方式、 时间由当事人协议； 协议

不成的， 由人民法院判决。 父或者

母探望子女 ， 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

的， 由人民法院依法中止探望； 中止

的事由消失后， 应当恢复探望。

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不因离婚而解

除， 离婚导致父母不能共同抚养子

女 ， 子女与父母共同生活的时间不

同， 但离婚后父母对子女的抚养权利

是平等的。 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享

有探望子女的权利， 直接抚养子女的

一方应予配合。 对于拒绝探望的， 相

对人有权提起诉讼。 本案中， 王玲有

权要求定期探视女儿， 行使作为母亲

的探望权。

支付抚养费是否是行使探望权的

前提条件？ 未支付抚养费的情况下，

是否要求行使探望权？ 抚养是长辈亲

属对晚辈亲属的抚育教养 ， 《民法

典 》 第一千零六十七条规定 ， 父母

不履行抚养义务的 ， 未成年子女或

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 ， 有要

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权利 。 即有权

主张抚养费的适格主体为未成年子

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 ，

当然 ， 因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

生活的成年子女通常为无民事行为

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其作

为当事人的诉讼活动需要由其监护人

代为行使。

那么像王玲一样未支付或未足额

支付抚养费的一方， 是否还可以探望

子女？ 答案是肯定的。 探望权是法定

权利， 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

的， 由人民法院依法中止探望， 但抚

养费的给付与探望权行使是不同的法

律问题， 二者不能对等使用， 未支付

抚养费不是中止探望权行使的合法抗

辩理由。 同样， 离婚后， 一方不能以

减免抚养费为由， 限制或剥夺另一方

探望子女的权利。 本案中， 即便王玲

未足额支付抚养费， 仍有权行使探望

权。 关于抚养费支付一事， 刘文可以

刘涵为原告， 另行提起诉讼要求王玲

支付抚养费。

（本文所涉人名皆为化名）

（来源： 山西法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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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

（以下简称交强险） 是发生交通事

故时， 为了维护公共利益， 确保受

害人能够及时得到赔付而设计的强

制性保险制度。 购买交强险是每个

机动车主应尽的义务。 如果出借了

未购买交强险的车辆发生了事故，

责任该由谁来承担？ 近日， 湖南省

宁乡市人民法院审理并宣判了一起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最终

判决车辆驾驶人员舒某、 车主申某

分别赔偿 12万余元、 9万余元。

车辆未买交强险

借给他人出事故

2022 年 1 月 10 日， 由于车辆

变速箱故障， 舒某将车辆送至修理

厂维修。 为了方便日常出行， 舒某

借用了修理厂老板申某名下的小

车。 2022 年 2 月 16 日， 喻某驾驶

两轮轻便电动摩托车搭载一人逆向

行驶至龙江路时， 遇舒某右转弯驶

入龙江路， 两车在此发生刮撞， 造

成喻某受伤及两车受损的交通事

故。

经交警认定， 喻某承担此次事

故的主要责任， 舒某承担次要责

任。 事故后， 喻某住院治疗 7 天，

经鉴定， 其伤情构成九级伤残。

喻某因本次事故导致损失共计

29 万余元。 交强险限额范围内赔

付数额为 19 万余元， 其中医疗费

用限额范围内赔偿 14000 余元， 死

亡伤残费用限额范围内赔偿 18 万

元； 超出交强险部分 10万余元。

舒某驾驶的车辆未购买交强

险。 事故发生后， 双方就赔偿事宜

未达成一致， 喻某遂将舒某及车主

申某诉至法院， 要求两人赔偿损失

23万余元。

法院依法判决

车主也要担责

法院审理后认为， 本案涉事车

辆未购买交强险， 申某作为车辆的

实际所有权人， 是该车辆的投保义

务人， 其未依法投保交强险， 应当

承担相应责任。

舒某是事故的直接侵权人， 其

依法应当与投保义务人申某对喻某

的损失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相应的

赔偿责任。 申某未给事故车辆投保

交强险， 且在将车辆借给舒某时未

告知其车辆的保险情况， 而舒某作

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在借用他

人车辆时， 未尽到审慎的注意义

务， 查明车辆的保险情况， 双方均

存在过错。 故对喻某的损失由舒

某、 申某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

各承担 50%的赔偿责任， 即交强险

医疗费两人各赔偿 7000 余元， 交

强险伤残赔偿两人各赔偿 9 万元，

两人共计各赔偿喻某 97000 余元。

超出交强险部分的损失 10 万余元，

由喻某、 舒某按责任比例承担， 其

中喻某承担 70%， 舒某承担 30%，

即喻某自负 7 万余元， 舒某承担 3

万余元。

案件判决后， 舒某不服一审判

决上诉至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

审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目前

该案已经生效。

【法官说法】

交强险是为了促进道路交通安

全， 保障交通事故受害人依法得到

赔偿而设立的险种。 我国 《道路安全

法》 明确规定， 我国实行机动车第三

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 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境内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的所有

人或管理人， 应当按照规定投保交强

险， 每位机动车的所有人或管理人都

应及时履行投保交强险的义务。

当交通事故发生后， 无论责任如

何， 都由交强险在相应限额范围内先

行赔偿， 不足的部分再根据责任划分

按比例赔偿。 本案中， 事故划责舒某

虽然只承担 30%的责任， 但是由于车

辆未购买交强险， 舒某与车主申某实

际承担了 20 余万元。 如果购买了交

强险， 则结果大大不同， 交强险范围

内的 19 万余元可由保险公司承担 ，

舒某只需承担超出交强险的 10 万余

元部分的 30%的责任， 即 3 万余元。

孰轻孰重， 结果显而易见， 切莫因小

失大。

同时 ， 借车有风险 ， 开车需谨

慎。 借用他人车辆时， 在上路行驶前

应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 除了确保车

况良好， 同时也要查验是否购买了相

应的车险。 否则， 一旦发生事故， 将

额外增加赔偿成本， 带来许多不必要

的麻烦。

（来源： 湖南法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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